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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1月 30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

资基金的议案》、《关于公司为拟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之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

及远期回购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千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

金出资 9,999 万元与北京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永赢资产”）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为保证产业投资基金募资工

作的顺利开展，公司拟与永赢资产签订《财产份额差额补足及远期收购协议》，

约定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由公司对永赢资产所持份额的投资回报承担差额补足

义务；在达到约定的回购条件时，公司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期限收购永赢资产所

持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该议案已经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 2018年 12月 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

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及《关于公司为拟设立的产业投资

基金之有限合伙人提供差额补足及远期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与永赢资产正式签署了《关于嘉兴汇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财产份额差额补足及远期收购协议》，该协议基本

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永赢资产-甬汇二期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二）关于差额补足的约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差额补足启动事件 

差额补足启动事件，系指以下任一事件： 

（1）根据《合伙协议》及合伙企业合伙人会议决议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

乙方从有限合伙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分配低于当期预分配收益。当期预分配收益

=∑（乙方向合伙企业第 i 批实缴出资额*6.9%*本核算期间乙方第 i 批实缴出资

对应的出资天数/365） 

其中： 

1）i为出资的批数； 

2）核算日指初始交割日起的每季度末月 20日； 

3）核算期间为上一个核算日至本核算日之间的期间天数，第一个核算期间

为自乙方向合伙企业首批实缴出资日至第一个核算日的期间天数；最后一个核算

期间为乙方通过合伙企业清算退出或者份额转让退出该日（以下简称“退出日”）

至退出日前最近一个核算日的期间天数；以上期间均为算头不算尾； 

（2）合伙企业存续期内通过并购、IPO、定向增发等方式退出对目标公司

的投资时，乙方未取得其对合伙企业的全部实缴出资； 

2、差额补足金额 

于上述差额补足启动事件（1）发生时， 

差额补足款= 

∑（乙方向合伙企业第 i 批实缴出资额*6.9%*本核算期间乙方第 i 批实缴

出资对应的出资天数/365-当期乙方已从合伙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分配 

其中： 

1）i为出资的批数； 

2）核算日指初始交割日起的每季度末月 20日； 

3）核算期间为上一个核算日至本核算日之间的期间天数，第一个核算期间

为自乙方向合伙企业首批实缴出资日至第一个核算日的期间天数；最后一个核算

期间为乙方通过合伙企业清算退出或者份额转让退出该日（以下简称“退出日”）

至退出日前最近一个核算日的期间天数；以上期间均为算头不算尾； 

于上述差额补足启动事件（2）发生时， 

差额补足款=乙方向合伙企业的全部实缴出资额-乙方收到的合伙企业向乙



 

方退还的投资本金 

3、远期回购事项 

（1）双方同意，截至合伙企业存续期限满 1年之日止，如合伙企业未退出

对目标公司的投资，则甲方有义务于前述期限届满之日收购乙方届时持有并实缴

出资的全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以下简称“标的份额”）。 

（2）转让价格及支付 

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收购乙方所持标的份额的转让价款=标的份额数量×1

元+∑（乙方向合伙企业第 i 批实缴出资额*6.9%*截至本次份额转让交割之日乙

方第 i 批实缴出资对应的出资天数/365）-乙方已从合伙企业收到的标的份额对

应的收益-甲方为履行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而向乙方支付的金额 

其中： 

（1）i为出资的批数； 

（2）如合伙企业未能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甲方以乙方投资

本金为基数补偿乙方自资金到达合伙企业募集监管专户之日起至合伙企业退还

投资本金之日止，按照 6.9%年化计算的资金成本，如合伙企业未一次性退还投

资本金的，则甲方应按照尚未退还投资本金部分继续按照上述计算方式支付差

额，直至乙方收回全部投资本金之日止。合伙企业未足额退还乙方投资本金的，

甲方应补偿乙方应获得的本金部分。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

承诺均应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律师费、仲裁费、保全担保费等）。 

5、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自《合

伙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1日 




